
 

附件 

 

一、基本目标： 

聚焦我区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在全区打造 4 个集示

范展示、技术培训、科普宣传为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开展技术培训、实操实训、观摩学习等活动，加强良种

良法良机良艺应用展示示范，加快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

适用技术模式。 

二、遴选范围 

注册基地在长乐区辖区内，现有科研教学推广单位示范

展示基地、良种繁育场、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示范

带动效果明显、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二、遴选程序 

1.申请认定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须在规定期限内向

长乐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提出申请，提交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申请表、土地流转协议和营业执照等申报材料。  

2.区农业农村局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实地考

察，考察合格上会研究，研究通过并公示后予以认定。 

三、示范展示基地基本条件 

1.优先选择主导产业应用推广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经

营主体。 

2.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基地所属单位应



 

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3.基地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对同行业或周边农户起到

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4.基地有一定的规模和后续发展能力，具备较好的基础

设施，有明确的技术依托单位。  

5.基地有一定的技术服务能力，具备举办现场观摩、展

示、农民培训等条件，热心基层农技推广工作。  

6.建立完善基地规章制度、技术示范和培训、观摩档案

等，管理比较规范。  

四、示范展示基地职责 

1. 定期开展技术集成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展示观摩

和示范培训等，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工作，积极开展农业

先进实用技术示范、观摩、培训等活动，充分发挥示范展示

和引领带动作用。每个基地示范推广 2项以上农业主推技术，

开展观摩培训 4 次；蔬菜和马铃薯基地，分别建立不少于 100

亩的示范片，其中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工作，示范

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30 亩以上，通过举办产品展示、现场

观摩、技术培训等形式，积极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户

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且不能于其它各级全生物降解地膜重

复补贴；水稻示范展示基地，应加大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力度，强化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建立不少于 100 亩的水

稻示范片，着力加强关键技术的推广力度，水稻单产比当地

平均亩产提高 8%以上，收获季节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

员组织测产验收。 



 

2.建立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技术合作长效机制，基地

要与至少 1 个福州市级以上农业科研院校（所）紧密对接，

发挥展示、示范、培训作用，将基地建设成为“产、学、研”

相结合的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并建立专门的生产记录和技术

管理档案。  

4.基地要及时收集整理活动开展的相关文字、影像等资

料，做好年度推广工作总结，按时报送到区农业主管部门。  

五、补助标准和内容  

每个示范展示基地补助 8 万元，用于基地标牌制作、购

买新机具、种子（苗）、农（兽）药、肥料和饲料等，以及

开展技术集成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展示观摩和示范培训等

补助。该补助不能与其他项目重复补贴。 

六、所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1、长乐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

示范展示基地申请表（见附件）；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基地土地流转协议（合同期在 5 年以上）； 

4、基地与福州市级以上农业科研院校（所）对接合作

的协议。 



 

长乐区2024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

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申请表 

编号：                                                         

基地名称  法人  

基地地址  基地规模  

基地 

负责人 
 手机  电子邮箱  

示范内容

（主导品

种和主推

技术） 

 

福州市级

以上技术

指导单位 

 
联系专家

或指导员 

                              

 

申请 

单位 

意见 

本企业申请列入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将认真履行示范展示基地职责，保证

能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负责人签字： 

             （基地盖章） 

                                          年   月   日 

区级农业

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规模：亩/头/只。 

 


